附件
崇明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标（2016—2017年）
一、一次性购车补助
（一）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推广应用补助标准（单位：万元/辆）
	车辆类型
	纯电动续驶里程R（工况法、公里）

	
	R≥50
	R≥100

	纯电动乘用车
	/
	1.5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含增程式）
	1
	1


注：对于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必须同时满足:（1）发动机排量小于或等于1.6L；（2）混合动力工况百公里油耗小于或等于5.9L（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之条件B燃料消耗量）；（3）油箱容量小于或等于40L。
（二）燃料电池乘用车推广应用补助标准（单位：万元/辆）
	车辆类型
	补助标准

	燃料电池乘用车
	1.5


二、充电费补助
对充电桩等设施建设在本县范围内的纯电动乘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不受购车日期限制，其在2016—2017年间发生的充电费用，凭本县相关单位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给予50%的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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